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校友會 

2019-2021年度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選舉通知 

 

根據教育條例及本校法團校董會的會章規定須設有一名校友校董。 

本校校友會已獲法團校董會確認為認可校友會，可為校友校董作出提名，故須按以下程序舉 

行校友校董選舉，此制度會以公平而開放透明的形式進行。 

 

2019-2021年度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選舉詳情如下： 

 

校友校董空缺數目：一名校友校董 

任期：由註冊日計起至2021年8月31日止 

選舉主任：嚴健華主任 (校友會負責老師) 

 

選舉時間表： 

日期 項目 

2019年7月24日(三) 透過學校網頁公告校友有關校友校董選舉 

2019年7月24日(三) 

至 2019年 8 月 7日(三) 

提名期限及遞交參選表格 

2019年8月8日(四) 透過學校網頁公布候選人資料 

2019年8月21日(三) 

下午 2時正至下午 4時 30分 

投票日及投票時間 

投票地點：基慈小學1/F 

2019年8月21日(三) 

下午 5時正 

點票及公布結果 

地點：基慈小學1/F 

2019年8月22日(四) 透過學校網頁公布結果 

2019年8月23日(五)至 

2019年 8月 30日(五) 

其他候選人以書面具原因提出上訴期限 

 

整體而言，校董須負責： 

1. 本校學生的全面福祉； 

2. 確保本校法團校董會章程內的「本校的願景、使命及核心價值」得以實踐； 

3. 為本校研訂一般性方向指示、制訂本校的教育和管理政策； 

4. 監督規劃及制訂財政預算的過程、監察本校表現、確保本校管理層承擔責任，並加強社 

   區網絡；及處理校長與教職員間的分歧； 

5. 校董須促進法團校董會與提名其註冊為校董的有關方面之間的溝通和合作； 

6. 校董須時刻以其個人身分為本校學生的利益和福祉而行事。 

 

校友校董提名方法、選舉辦法及其他有關資料：請詳閱《校友校董的候選資格及選舉程 

序》、《教育條例第30條》 

 

遞交提名表格：欲提名者請填妥《基慈小學校友會校友校董提名表格》，並於提名 

期限以前親身遞交，或郵遞(以郵戳為準)至九龍慈雲山道152號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校友校董選舉主任嚴健華主任，逾期作廢。 

 

  



校友校董選舉，此制度會以公平而開放透明的形式進行。 

【附錄】 

《校友校董的候選資格及選舉程序》 

根據教育條例及本校法團校董會的會章規定須設有一名校友校董。 

本校校友會已獲法團校董會確認為認可校友會，可為校友校董作出提名，故須按以下程序舉 

 

校友校董候選資格 

本校的所有校友會基本會員都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如出現下列情況，有關校友便不能獲提名為校友校董： 

他/她是學校的在職教員（因為教員可用教員校董的身分加入法團校董會）；或 

他/她並不符合《教育條例》第30條所載有關校董的註冊規定。 

根據條例規定，校董不可在法團校董會內同時出任多於一個界別的校董。因此，任何人 

士均不可同時出任校友校董及家長校董。如兩個界別於同一時間在學校舉行選舉，候選 

人亦不可同時參選兩個界別的校董選舉。 

 

任期 

校友校董任期為兩個學年，由有關校董註冊生效當日起計，至緊隨學年的八月三十一日為止。 

校友校董任期不可超過連續兩任。 

 

提名程序 

校友會執委會可委派主席或一名幹事為選舉主任監察有關提名、分發選票及點票工作。 

但選舉主任本身不可以是校友校董選舉的候選人。 

校友校董選舉的提名期限為兩星期。 

選舉主任應把有關校友校董選舉事項，其中包括校友校董的空缺數目、提名期限、提名 

方法、投票及點票日期、公布結果日期及其他資料，上載於學校網頁以通知所有校友會 

基本會員。同時，選舉主任須通知所有校友會基本會員，有關校友校董候選人的資格和 

職責。每名校友會基本會員可提名本人或另一名合資格的候選人參選。每名基本會員最 

多可提名一位候選人，並須有兩名和議人，且和議人必須是基本會員。 

如候選人數目相等於空缺數目，則候選人將自動當選。如沒有人獲有效提名參選，本會 

可考慮延長提名的截止日期或在一段合理的時間後重新進行選舉。 

如經第二次重新啓動選舉程序後仍沒有人獲有效提名，法團校董會可在全體出席法團校  

董會會議的校董的過半數投票支持下，根據《教育條例》第 40AP 條提名某校友註冊為 

校友校董。 

 

候選人資料 

每位獲提名的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提供有關其個人資料的簡介，字數須於 200 字以內， 

並須在簡介中申報有否觸犯條例第 30條所載有關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可拒絕校董註冊的理由，  

以助基本會員判斷他/她是否適合及適當的候選人。 

選舉主任須於選舉日之前不少於 7天，於學校網頁發布獲提名候選人的姓名，亦可附上候 

選人的簡介，以通知所有基本會員。 

 

投票人資格 

學校的所有校友會基本會員均符合資格投票，所有合資格投票的人士都享有同等的投票權。



投票日期 

校友校董選舉的投票日期應與提名截止日期相距最少兩星期。 

 

投票方法 

為確保選舉公平，投票應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即投票人不得在選票上寫上自己的姓名  

或任何可辨識身分的符號，亦不得讓其他投票人目睹他投票給哪一位候選人。 

 

點票 

選舉主任及/或校長須參與點票見證工作。在點票期間，選舉主任應確保所有選票均已從  

投票箱倒出，才開始點票。如有以下情況，選票當作無效： 

(1) 選票上所投的候選人數目，超逾認可數目； 

(2) 選票填寫不當；或 

(3) 選票加上可令人找出投票者身分的符號。 

獲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校友校董，若兩個或以上候選人得票相同，會 

以抽籤決定當選人。選舉工作結束後，選舉主任應把所有已投的選票放入信封內。 

選舉主任和其中一名沒有參選是次校友校董選舉的執委須分別在信封面上簽署，然後把  

信封密封信封和選票應由本會保存最少六個月，以便有人提出有關選舉不當的指控時，供調查之用。 

 

公布結果 

選舉主任應透過學校網頁通知所有校友會基本會員有關選舉的結果。 

落選的候選人可在選舉結果公布的一星期內，以書面方式向本會提出上訴，並列明上訴  

的理由。如沒有列明理由則不會受理。 

選舉主任須委任一名未參與點票的基本會員及由校長委任一名未參予點票工作的教師為  

上訴委員處理上訴。如果需要重新點票，須邀請所有候選人(包括投訴人)出席監察。 

上訴委員的決定為最終的決定。如果兩位上訴委員未能達成一致裁決，上訴則交由執委會作最終的決定。 

 

選舉後跟進事項 

校友會須向法團校董會提名獲選的校友，出任校友校董，以便法團校董會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申請，將獲選的校友註冊為本

校的校友校董。 

 

填補臨時空缺 

如校友校董在任期內離任，出現空缺，校友會須以同樣方式在三個月內進行補選，填補  

有關的空缺。如校友會無法於該段期間進行補選，則法團校董會可基於充分理由，向教  

育局常任秘書長申請將填補有關空缺的時限再繼續延長。 

 

 

 

 

【附錄完】



《教育條例第 30 條》 

          章：279             標題：《教育條例》              憲報編號：27 of 2004 

條：30              條文標題：拒絕校董註冊的理由      版本日期：01/01/2005 

(1) 如常任秘書長覺得有以下情況，可拒絕申請人註冊為某間學校的校董─ (由 2003 年第 3號第 11 條修訂) 

(a) 該申請人每年最少有9 個月不在香港居住； 

(b) 該申請人並非出任校董的適合及適當人選； 

(c) 該申請人的准用教員許可證以前曾被取消； 

(d) (由2004 年第27 號第11 條廢除) 

(e) 該申請人在提出以下任何申請時，即─(i) 學校註冊；(ii) 註冊為校董或教員；或(iii) 僱用校內准用教員，或

在與該等申請有關的事項中，作出的陳述或提供的資料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因在要項上有所遺漏而屬虛假。 (由2004 

年第27 號第11 條修訂) 

(f) (由 2004 年第 27 號第 11 條廢除) 

(1A) 如— 

(a) 申請人— 

(i) 是《破產條例》(第 6 章)所指的破產人，或已根據該條例訂立自願安排；或 

(ii) 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已犯可判處監禁的刑事罪行， 

 常任秘書長可拒絕將申請人註冊為某間學校的校董； 

(b) 申請人未滿 18 歲，常任秘書長可拒絕將申請人註冊為某間學校的校董； 

 

(c) 申請人— 

(i) 已年滿 70 歲，而他沒有出示由註冊醫生於申請的日期前兩個月內發出並證明申請人在健康方面適合執行校董職

能的醫生證明書；或 

(ii) 未滿 70 歲，而他在常任秘書長提出要求後，沒有出示由註冊醫生於該項要求的日期後發出並證明申請人在健康

方面適合執行校董職能的醫生證明書，常任秘書長可拒絕將申請人註冊為某間學校的校董；或 

(d) 有關申請是就設有法團校董會學校提出的，或是就根據第40BK或40BU條作出的呈遞所關乎的學 校提出的，而

     申請人已註冊為5 間或多於5 間學校的校董，常任秘書長可拒絕將申請人註冊為該校的校董。 (由2004年第

     27 號第11 條增補) 

 

(2) 如— 

(a) 常任秘書長覺得某不設法團校董會學校的多數校董不接受申請人為該學校的校董則須拒絕將申請人註冊為該校的 

校董；或 

(b) 申請人— 

(i) 名列於常任秘書長拒絕根據第 40BM 或 40BW 條批准的建議校董名單上；或 

(ii) (在不抵觸根據第 40AR 條授予的豁免的情況下)註冊為某設有法團校董會學校的校董，會使該校的法團校董會的

  組成不符合該會的章程，則常任秘書長須拒絕將申請人註冊為該校的校董。 (由 2004 年第 27 號第 11 條代替)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校友會 

2019-2021年度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參選表格 

甲、 候選人資料 

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性別：________ 畢業年份：____________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我介紹及參選抱負：(200字以內) 

 

                                                                

 

                                                                  

 

                                                                

 

                                                                

 

                                                                      

請貼上近照 

*以上候選人資料將透過學校網頁公布 

* 申報是否觸犯教育條例第 30 條？ (請以號表示)            是           否 

 

乙、 候選人其他資料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手提) _______________(家) 

 

候選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 

丙、 提名及和議人資料 

 提名人 第一和議人 第二和議人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畢業年份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簽署    

* 提名人及和議人必須為校友會基本會員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本會收集閣下的個人資料，只供處理一切有關校友校董選舉事宜及與有關人士保持聯絡。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你的個人資料。 


